
玉溪市公安局江川分局（本级）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看守所在押人员保障经费1,008,000.00元
    （一）立项依据：根据财政部、公安部《看守所经费开支范围和管理办法的规定》（公通字〔1996〕11号）和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公安局关于转发《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公安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公安部关于调整看守所在押人员伙食食物标准的通知》的通知（玉财行〔2017〕185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看守所保障经费的通知》（玉政办发〔2013〕219号文件要求）。
    （二）项目实施单位：玉溪市公安局江川分局（本级）。
    （三）项目基本概况：用于保障在押人员羁押期间基本生活、医疗与卫生需求，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
    （四）项目实施内容：1.保障在押人员伙食费；2.保障在押人员衣被费（包含衣裤、被褥、床单、鞋、袜等所需费用）；3.保障在押人员医疗费，看病、住院的医疗费、药费、体检费，以及看守所医务室购置的药品和一次性消耗（低值易耗品）医疗器械等费用；4.保障在押人员公杂费，用手纸、消毒水、理发工具、毛巾、肥皂、牙刷、牙膏、扫帚、拖布等日常生活卫生用品费及人犯食堂煤炭燃料费；5.保障在押人员的水费、电费以及日常零星修缮等。
    （五）资金安排情况：财政安排2026年在押人员给养经费项目预算金额1,008,000.00元。
    （六）项目实施计划：看守所在押人员给养经费项目是每月一次性付款项目，计划在2026年12月完成支出计划。 

（七）项目实施成效：保障监所管理运行秩序，依法保障在押（拘）人员合法权益，确保刑事诉讼程序和行政执法活动顺利进行，监所持续安全稳定。
    二．项目名称：江城和前卫派出所用房建设项目经费1,300,000.00元。
    （一）立项依据：根据云南省公安厅提出的三年将基本完成全省无（危）房公安派出所建设要求，分局已将相关材料上报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江城派出所建设项目和前卫派出所建设项目已纳入全省公安机关无（危）房第一批规划重点建设项目。江城派出所建设项目于2025年6月报经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局批复立项，建设前卫派出所，该项目2023年4月经第三届人民政府第二十次常务会和第三届84次区委常委会研究通过同意。
    （二）项目实施单位：玉溪市公安局江川分局（本级）。
    （三）项目基本概况：江城派出所原业务用房调整为值班备勤房，因房屋安全性鉴定为D级危房，不能再投入使用，民警辅警近50人全部搬至现派出所内值班备勤，造成值班备勤用房严重不足，多人拥挤在一间，且无洗漱间、洗澡间和晾晒房，且达不到四区分离要求，急需建设值班备勤用房。前卫派出所现有业务用房位于前卫镇台山村63号，办公场地狭小，用地面积仅为806.3㎡（约1.21亩）。经积极争取江川区人民政府同意，将江川区税务局原前卫税务分局1106.38㎡（约1.656亩）用地及地块上两幢建筑资产划转给前卫派出所使用，前卫派出所总用地面积为1912.68㎡（约2.87亩），2023年3月经云南鑫城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重新鉴定，现有的业务用房鉴定结论为D级危房，已经不能再使用，存在安全隐患，急需拆除重建。
    （四）项目实施内容：项目选址经相关部门综合分析比较，本着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的原则，结合用地可能性，在反复比选并经过规划专家论证研究基础上，经相关部门组织会议初步确认了江城派出所建设项目和前卫派出所的选址方案。项目选址为： 
    1、江城派出所建设项目，在江城镇振兴街2号地块上拆除老旧交警中队备勤用房，建设江城派出所综合业务用房。项目选址位于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振兴街2号，交通便利
    2、前卫派出所建设项目，计划征用前卫居委会北街村的一块地块（农贸市场东侧），面积7948.77㎡（约11.92亩），用于建设前卫派出所。该项目位置交通便利。
施工过程中应尽量采用流水作业，连续均衡施工，缩短工期，加快建设速度。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减少物资运输量，尽量避免二次搬运，降低运输成本，节省工程投资，作好安全防范措施，杜绝工程事故的发生。
    （五）资金安排情况：1、江城派出所建设项目工程总投资619.08万元。上级补助资金300万元，不足部分区级财政保障和单位自筹解决。2、前卫派出所建设项目工程总投资1000万元（工程建设费用460万元，征地费用估算540万元），上级补助工程建设资金230万元，不足部分区级财政保障和单位自筹解决。
    （六）项目实施计划：严格按照年初制定的项目实施方案进行，逐项施工。
    （七）项目实施成效：江城派出所建设项目和前卫派出所建设项目建成以后，首先解决了派出所业务用房不足和无房等问题；其次符合江城镇和前卫镇的发展规划；第三是为工作人员和办案人员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可以大大提高办案和工作效率。对于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宁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